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１２７

，

０５１．５８１９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４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上市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１４２

，

０５１．５８１９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的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网下询价对象配售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起解除限售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公司股东狮龙国际集团 （香港） 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

３４

，

６８２．０６０９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解除限售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及执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楚昌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

司和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公司股东刘树林、刘兆年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限售期满后，在

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股份公司股份。

３

、除刘树林、刘兆年以外的

６１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份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

份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其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应军等

２１

名自

然人股东承诺：自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公司股份。

４

、公司股东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止本说明出具之日，以上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其中，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除刘树林、刘兆年以外的

６１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股， 限售期即将届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４８％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０

，

４７７

，

２２５

股。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流通股持有

人

所持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备注

１

陈应军

１０

，

０８３

，

２００ １０

，

０８３

，

２００ ２

，

５２０

，

８００

董事、总经理

２

张映波

６

，

３５５

，

６００ ６

，

３５５

，

６００ ６

，

３５５

，

６００

３

陈俊波

３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离任

４

龚力

３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９３７

，

６５０

副总经理

５

蒋志涛

１

，

３３７

，

０００ １

，

３３７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２５０

副总经理

６

戴旭彪

１

，

３３７

，

０００ １

，

３３７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２５０

监事

７

王大清

１

，

１３３

，

９００ １

，

１３３

，

９００ １

，

１３３

，

９００

８

陈波

８７５

，

５００ ８７５

，

５００ ２１８

，

８７５

副总经理

９

廖超英

５９５

，

８００ ５９５

，

８００ ５９５

，

８００

１０

陈启明

４９５

，

６００ ４９５

，

６００ １２３

，

９００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１

谷春光

２４１

，

９００ ２４１

，

９００ ６０

，

４７５

技术总裁

１２

刘素芳

４６６

，

５００ ４６６

，

５００ １１６

，

６２５

副总经理

１３

黄丽华

３５７

，

８００ ３５７

，

８００ ８９

，

４５０

副总经理

１４

田望生

２６７

，

０００ ２６７

，

０００ ２６７

，

０００

１５

张洪

２５２

，

９００ ２５２

，

９００ ２５２

，

９００

１６

戴胜辉

２３１

，

２００ ２３１

，

２００ ２３１

，

２００

１７

徐清发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８

刘辉

１８３

，

２００ １８３

，

２００ １８３

，

２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离任

１９

吴春祥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２０

刘艳秋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２１

刘先进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２２

陈红波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５００

２３

牛正乾

１７０

，

１００ １７０

，

１００ ４２

，

５２５

营销总监

２４

陶冶

８３

，

５００ ８３

，

５００ ８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离职

２５

温旭民

１４９

，

８００ １４９

，

８００ ３７

，

４５０

监事

２６

程波涛

１３０

，

５００ １３０

，

５００ １３０

，

５００

２７

陈志军

１１６

，

３００ １１６

，

３００ １１６

，

３００

２８

张平

１１４

，

４００ １１４

，

４００ １１４

，

４００

２９

杨进东

１０５

，

５００ １０５

，

５００ １０５

，

５００

３０

郭磊

８９

，

３００ ８９

，

３００ ２２

，

３２５

运营管理总监

３１

许传琴

８８

，

３００ ８８

，

３００ ８８

，

３００

３２

彭松

８４

，

９００ ８４

，

９００ ８４

，

９００

３３

杨菊美

８４

，

６００ ８４

，

６００ ８４

，

６００

３４

谭国安

８４

，

３００ ８４

，

３００ ８４

，

３００

３５

蘧勇

４１

，

８００ ４１

，

８００ ４１

，

８００

３６

杨应红

７９

，

４００ ７９

，

４００ ７９

，

４００

３７

谭卫忠

７５

，

７００ ７５

，

７００ ７５

，

７００

３８

高东坡

７０

，

２００ ７０

，

２０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离职

３９

陈成龙

６９

，

５００ ６９

，

５００ ６９

，

５００

４０

谭应涛

６８

，

８００ ６８

，

８００ ６８

，

８００

４１

张小广

６５

，

１００ ６５

，

１００ ６５

，

１００

４２

陈松柏

６３

，

３００ ６３

，

３００ １５

，

８２５

副总经理

４３

朱志国

５９

，

８００ ５９

，

８００ １４

，

９５０

总监

４４

郭云邦

５５

，

８００ ５５

，

８００ １３

，

９５０

人力资源总监

４５

罗玮

５５

，

３００ ５５

，

３００ ５５

，

３００

４６

田云

５４

，

９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４７

吴雄鹰

５４

，

６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４８

李旬

４７

，

７００ ４７

，

７００ ４７

，

７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离职

４９

张青松

４７

，

７００ ４７

，

７００ ４７

，

７００

５０

田超波

４７

，

２００ ４７

，

２００ ４７

，

２００

５１

徐智斌

４７

，

１００ ４７

，

１００ ４７

，

１００

５２

李吉鹏

４２

，

６００ ４２

，

６００ ４２

，

６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离职

５３

刘义常

４２

，

６００ ４２

，

６００ ４２

，

６００

５４

龚翼华

４１

，

７００ ４１

，

７００ １０

，

４２５

董事、总监

５５

白红星

４１

，

７００ ４１

，

７００ ４１

，

７００

５６

马兰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５７

贾海平

３２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离职

５８

胡双凯

２６

，

９００ ２６

，

９００ ２６

，

９００

５９

许红星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６０

范诗科

１６

，

７００ １６

，

７００ １６

，

７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离职

６１

赵学军

１６

，

７００ １６

，

７００ １６

，

７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离职

注：

１

、公司股东陈应军、龚力、蒋志涛、戴旭彪、陈波、陈启明、谷春光、刘素芳、黄丽华、牛

正乾、温旭民、郭磊、陈松柏、朱志国、郭云邦、龚翼华等

１６

名自然人，系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其中蒋志涛、刘素芳、陈松柏、朱志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新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该等

１６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合计

１９

，

５７４

，

９００

股，本次解除限售

１９

，

５７４

，

９００

股，其中的

２５％

即

４

，

８９３

，

７２５

股为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其余

１４

，

６８１

，

１７５

股作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继续锁定；

２

、公司股东高东坡已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其离职时间距今未满

６

个月，其所

持公司股份

７０

，

２００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０

股；

３

、公司股东陈俊波、刘辉、陶冶、李旬、李吉鹏、贾海平、范诗科、赵学军等

８

名自然人已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任时间距今已超过

６

个月，其所持公司股份本次

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境内法人持股

８２３

，

６９５

，

２１０ ５７．９９ ８２３

，

６９５

，

２１０ ５７．９９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４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６４

，

７７１

，

４００ ４．５６

小计

９２３

，

６９５

，

２１０ ６５．０３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８８８

，

４６６

，

６１０ ６２．５５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６

，

８２０

，

６０９ ３４．９７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５３２

，

０４９

，

２０９ ３７．４５

小计

４９６

，

８２０

，

６０９ ３４．９７ ３５

，

２２８

，

６００ ５３２

，

０４９

，

２０９ ３７．４５

三、股份总数

１

，

４２０

，

５１５

，

８１９ １００ ０ １

，

４２０

，

５１５

，

８１９ １００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62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夏上市公司诚信公约签字

仪式暨

2012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推动宁夏上市公司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联系，提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能力和水平，宁夏证监局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将联合举办

"

宁夏地区上市公司诚信

公约签字仪式暨

2012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

活动。

届时，公司董事长及相关高管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

2012

年

9

月

24

日

14

：

00-17

：

30

。

登陆地址，

"

宁夏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ningxia/

）

,

或者本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0815/

）。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2-018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将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5

时至

17

时参

加青岛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本公司高管人员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和沟通。 投资者可以登录

"

青岛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ma/2012/qd/01/index.htm

）， 参与本次网上投

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2012-34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何人宝

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何人宝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6

，

000,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4.98%

）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借款

提供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

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2

年

9

月

17

日至出质人申请质权人同意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何人宝共持有公司股份

63,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22%

；其中已

质押的公司股份共

36,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98%

。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

股权的议案：

经本公司与自然人朱锋先生及郑建育先生协商，决定收购朱锋及郑建育合计持有的浙江

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

的股权。 本次收购以中电股份的主要资产评估值为参考，双方协

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５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查阅本公司同日资产收购公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收购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股份”或“本

公司”）与自然人朱锋先生、郑建育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朱锋及郑建育将其

合计持有的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股份”）

４１％

股份以

５

，

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资产

收购事项。

３

、该项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出让方基本情况

１

、自然人朱锋，男，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８２１９８７０７１３＊＊＊＊

，住址：杭州市西湖区

＊＊＊

，

持有中电股份

４００

万股，占中电股份股本总额的

４０％

。 本次交易朱锋将所持

４０％

股份全部转

让给本公司。

２

、自然人郑建育，男，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２３１９６６０２２８＊＊＊＊

，住址：浙江乐清市

＊＊＊

，

持有中电股份

５１

万股，占中电股份股本总额的

５．１％

。 本次交易郑建育将所持

１％

股份转让给

本公司。

朱锋及郑建育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１

、中电股份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住所：杭州市曙光路

１５

号世贸中心写字楼

Ｂ

楼

６Ｆ

法定代表人：朱超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２６

公司经营范围为：整梯及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成套供应、安装、调试、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的销售，实业投资。

中电股份目前持有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梧州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梧州稀土”）

３９％

股权。梧州稀土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西梧州岑

溪市义洲大道

１９２

号，法定代表人吴福初，主要经营范围为稀土矿业权投资、矿产品购销。 广

西有色金属集团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份，为控股股东，浙江中电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３９％

的股份，鼎立股份持有其

１０％

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和间接合计

持有梧州稀土

２６％

左右的股份。 梧州稀土为国有控股企业，是梧州地区稀土矿资源主体开发

企业。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对岑溪市稀土资源回收项目批复，梧州稀土在岑溪市

２２

个花岗岩矿区周边设置了三堡镇振大回收点、三堡镇豪杰回收点、岑城镇六凡回收点、马路

镇姜村回收点等四个集中堆浸回收点回收花岗岩矿区伴生稀土资源，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开始

正式投入生产。

２

、中电股份的股东情况

（

１

）本次交易前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朱锋

４００ ４０％

２

朱超

２９５ ２９．５％

３

顾学恩

１５０ １５％

４

洪荣康

５３ ５．３％

５

汪振林

５１ ５．１％

６

郑建育

５１ ５．１％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本次交易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鼎立股份

４１０ ４１％

２

朱超

２９５ ２９．５％

３

顾学恩

１５０ １５％

４

洪荣康

５３ ５．３％

５

汪振林

５１ ５．１％

６

郑建育

４１ ４．１％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

、中电股份的财务状况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并出具大华（深）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５２３

号审计报

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

３

，

２４４．９２

非流动资产

１

，

０２９．４０

资产合计

４

，

２７４．３２

流动负债

１

，

６５０．８９

负债合计

１

，

６５０．８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６２３．４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８６．５４

投资收益

３

，

３４０．５９

营业利润

３

，

８３６．２５

净利润

２

，

８３５．７４

４

、中电股份的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涉及的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京恒信德

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６５

号）显示，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经评定估算，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４

，

２７４．３２

万元，评估值为人

民币

８

，

１３９．８４

万元，增幅为

９０．４４％

；总负债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０．８９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０．８９

万元，增幅为零；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２

，

６２３．４３

万元，评估值

为人民币

６

，

４８８．９５

万元，增幅为

１４７．３５％

。 本次评估增值部分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即中电股

份对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梧州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的长期投资增值。 本次评估结果使用

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转让方：朱锋、郑建育

受让方：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３

、交易标的：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

的股权

４

、交易价格：

５

，

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仟玖佰捌拾万元整），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资金自筹。

５

、定价依据：在参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双方协商定价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电股份资产评估报告书显示，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中电股份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６

，

４８８．９５

万元，按

４１％

股权比例计

算，交易标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６６０．４７

万元。 本次收购中电股份

４１％

的股权的价格为

５

，

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相比评估值溢价

３

，

３１９．５３

万元，溢价比率为

１２４．７７％

。 溢价的主要原因为：（

１

）梧

州稀土作为梧州地区稀土矿资源主体开发企业，目前已经开始回收利用岑溪市花岗岩矿区伴

生稀土矿资源，今后在梧州地区进一步开发利用稀土矿资源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 （

２

）

转让方对标的资产转让后三年内平均每年最低收益作出了不低于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承诺，并对履

行承诺进行了妥善安排。

６

、支付方式及期限约定：交易各方约定，在标的公司

４１ ％

股权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后一

个月内，受让方全额付清款项。 转让方朱锋、郑建育将共同向受让方指定收款账户接受所有股

权转让款，受让方向该指定账户的付款即视为向转让方的付款。

７

、交易合同的其他主要条款：

（

１

）在本协议生效期间，除征得受让方书面同意外，转让方不会再向其他第三方转让任何

比例的股权权益。

（

２

）标的公司承诺除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梧州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外，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其他债权债务及资产自标的公司剥离， 并保证不因上述其他债权债务及资产致

使受让方产生任何损失，否则该部分损失由标的公司及转让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３

）转让方承诺自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后三年内，受让方平均每年的股权收

益不低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的

３０％

（即平均每年不低于

１８００

万元）。 若上述收益无

法实现，则差额部分由转让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若转让方无法补足差额的，则标的公司剩余股东承诺以现金补足差额并以所持标的公司

股权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

４

）受让方有权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立即派驻相关人员进入标的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

理。

（

５

）标的公司股权过户完成后，受让方有权要求改组标的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

组成，其中受让方委派两名董事。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逐渐加强，且未见松动迹象，公司房地产

业务面临了较大的压力。 为规避行业政策风险及利润增长点单一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自去

年以来积极拓展业务，逐步加大了矿业资源方面投资，谋求新的赢利增长点。 梧州稀土为国有

控股企业，目前是梧州地区稀土矿资源的主体开发企业。 本次收购中电股份，间接扩大了公司

持有梧州稀土的股权比例，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岑溪市花岗岩矿区伴生稀土矿资源合理开发和

利用，做好绿色环保抢救性综合回收工作，与公司目前正在建设的岑溪稀土新材料产业园相

结合，进一步完善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 同时继续推进公司战略调整计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晓辉、冯巧根、刘柏禄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电股份

４１％

的股权，中电股份持有梧州稀土

３９％

股份。 本次收购间

接扩大了公司持有梧州稀土的股权比例，有助于增加公司资源储备，进一步完善公司稀土资

源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２

、本次交易以中电股份主要资产的评估值作为定价参考溢价收购，虽然交易价格溢价较

高，但转让方对标的资产的每年最低收益作出了承诺，并对履行承诺进行了妥善安排，降低了

本次收购的风险。

３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交易过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

七、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收购事项发表主要意见如下：

１

、经本所律师审查，上述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体现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等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２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鼎立股份与朱锋、郑建育之间不存在

尚未履行完毕的关联交易；鼎立股份与朱锋、郑建育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３

、本所律师通过对有关各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审查后认为，鼎立股份本次向朱

锋、郑建育收购中电股份

４１％

股份，转让主体适格，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与朱锋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３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深）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５２３

号）；

４

、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６５

号）；

５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德恒（杭）书（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００２

号）。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４

，

６３８

，

０１０

股， 占总股本

３６．０７％

） 通知， 其原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

３２

，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解除质押，并

与当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2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45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新增逾期贷款合计

81,41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

9

月

14

日，金额为人

民币

6,147.5

万元（敞口部分）发生逾期。

2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办理的国际信用证押汇业务，到期日

9

月

14

日，金额为

1,111,963.31

美元，折合人民币

7,044,843.55

元发生逾期。

3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办理的

12

笔流动资金借款合计

74,

567

万元，由于公司

8

月份发生银行欠息等原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

宣布以上借款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提前到期。

截至

2012

年

9

月

17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敞口部分）总计

162,

284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1329.47%

，

2012

年

6

月末公司

净资产为

-17608

万元。

目前，公司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2-050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

宁夏上市公司诚信公约

签字仪式暨

2012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推动宁夏上市公司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联系，提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能力和水平，宁夏证监局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将联合举办

"

宁夏地区上市公司诚信公约

签字仪式暨

2012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

活动。

届时，公司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等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

2012

年

9

月

24

日

14

：

00-17

：

30

。

登陆地址，

"

宁夏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ningxia/

）

,

或

者本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0962/

）。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8

日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书字（

2012

）第

056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受宁

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刘庆国、闫海滨出席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必备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对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大会采用现场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

2012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00

，公司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召开了本次股

东大会。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

人，持

有公司股份

201

，

960

，

0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81%

，均为

2012

年

9

月

12

日下午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创奇先生主持，出席会议人员

除股东外，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其与会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第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

、《关于聘

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更换公司

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内容均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具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

项，与会议通知列示的审议议案相一致。 议案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以现场记名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形成了决议。 上述议案以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票的

100%

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祖贵洲

承办律师：刘庆国

闫海滨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2-048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

上午

9

：

00

在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

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创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201,960,05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5.8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赞成票

201,960,050

股，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二）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冯小军先生

当选。

赞成票

201,960,050

股，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刘庆国、闫海滨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2-049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宁夏东方钽业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宁财（税）发【

2012

】

716

号）文件。

文件主要内容为：为支持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做大做

强，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减免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的批复》（宁政函

【

2012

】

168

号）精神，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013

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

分予以免征。 地方留成部分的比例为企业所得税的

40%

。

请投资者谨慎抉择，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2012-001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收到公司董

事会秘书张颖先生提出的《辞职报告》，张颖先生因个人原因，特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会秘书职务。 张颖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同意张颖先生的辞职请求。 张颖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后，将在公司

继续担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指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曹曾俊先生代行董事会

秘书职务，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

曹曾俊先生办公电话：

02887877333-859

，传真：

02887825530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邮箱：

dshbgs@hqls.com.cn

。

公司对张颖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2-36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暂停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半年报中提及：全资子公司重庆新嘉联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新嘉联

")

因检

修设备已暂停生产。 因公司预调整经营战略，公司决定该子公司继续暂停生产。

重庆新嘉联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注册地为重庆市，注册资本

500

万元，经营范围：

通讯电声器材的生产、销售（不含无线电发射和卫星地面接收装置）；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

止或限制进出口项目）。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29.53

万元，净资产为

476.40

万元，

2012

年

1-

6

月实现净利润为

-14.32

万元，因检修设备已暂停生产。

至本公告日，本次设备检修已完成，由于劳动力和市场开拓等等原因，公司预调整经营战

略，所以该公司继续暂停生产，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后再进行下一步规划，由于其经营规模和利

润水平较小，暂停生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